对伪造产品产地的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、厂址的，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处罚

必要时进行听证





当事人陈述申辩





审核


经法制机构初审，案件审理委员会集体审理，决定处理意见。





调查取证


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，开展调查，制作现场笔录、调查询问笔录，取得相关证据，写出调查终结报告，决定拟处理意见，按程序报批。





立案


认定违法事实和法律依据，给予立案。





告知


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依据和理由





送达





决定


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





结案归档





执行





一般程序





案件来源


依据职权检查，或通过检举、控告、主动交代违法行为、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








